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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结果暨股本变

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397,877,984股

2.发行价格：每股7.54元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999,999,999.36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983,875,106.46元

● 预计上市时间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公司或发行人）于2025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新增的397,877,984股股份

已于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预计将于6个月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4月25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并通过前述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2024年6月26日，发行人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2025年4月28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将发行人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延长12个月。

2025年6月16日，发行人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将发行人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延长12个月的有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4年5月30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4〕178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不超过80,457.0381万

股A股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的总体方案。

2025年8月7日，上交所出具的《关于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

见》，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9月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0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和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397,877,984股

3、发行价格：每股7.54元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999,999,999.36元

5、发行费用：16,124,892.90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983,875,106.46元

7、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5年12月6日向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全部发行对象分别发送了《蓝星安

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就股份认购款缴纳等后续事宜通知全体认购对象。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12月15日出具的《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验证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757号）， 截至2025年

12月10日止，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

币2,999,999,999.36元。

2025年12月11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在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12月15日出具的《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758号）。公司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1元， 发行数量397,877,984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7.54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9.36元，扣除中信证券承销保荐费用7,367,000.00元（含增值税），实际收到的货币资金为

人民币2,992,632,999.36元。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证券登

记费等发行费用16,124,892.90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83,875,106.46元，其中

计入股本人民币397,877,984.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585,997,122.46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25年12月29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本次发行新增的397,877,984股股份已于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

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

程、发送缴款通知、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

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

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

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

本次发行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意见

经查验，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方案》及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不超过35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限售期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认购的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2,062,334 694,149,998.36 6

2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青城定增拾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9,787,798 299,999,996.92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137,931 280,019,999.74 6

4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249,336 212,999,993.44 6

5

华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泉州交发福

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281,167 167,999,999.18 6

6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241,379 129,999,997.66 6

7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持

力定增精选2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915,119 119,999,997.26 6

8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

限公司

14,606,110 110,130,069.40 6

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262,599 99,999,996.46 6

10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5,278 83,959,996.12 6

11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676,392 80,499,995.68 6

12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41,909 80,239,993.86 6

13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

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10,079 79,999,995.66 6

1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10,079 79,999,995.66 6

15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610,079 79,999,995.66 6

16 贺伟 10,610,079 79,999,995.66 6

17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10,079 79,999,995.66 6

18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610,079 79,999,995.66 6

19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610,079 79,999,995.66 6

20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0,610,079 79,999,995.66 6

合计 397,877,984 2,999,999,999.36 /

2、认购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对应的397,877,984股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

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因公司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92,062,334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2、共青城定增拾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共青城定增拾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5MAG06PJE23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30,000.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

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共青城定增拾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39,787,798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37,137,93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59284XQ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朱健

注册资本： 1,762,892.5829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28,249,336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5、泉州交发福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泉州交发福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21MAG1LYAH70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华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泉州交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7,000.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阳镇惠福路666号10号楼二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泉州交发福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22,281,167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6、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MACNA4WK2B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任小兵

注册资本： 3,32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52号8层803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险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7,241,3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7、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持力定增精选2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5MA28X3E21C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申龙吉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大园路958号科创大楼1幢301-306-17室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持力定增精选2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

15,915,11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8、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MC49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祥玉

注册资本： 7,07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821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业务。 （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4,606,110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

9、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4945A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卫东

注册资本： 3,816,453.5147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经营范围：

（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

投资和处置；（二）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三）破产

管理；（四）对外投资；（五）买卖有价证券；（六）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

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

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八）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九）资产

及项目评估；（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3,262,59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0、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7693819XU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注册资本： 6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96号3层B303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

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1,135,278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1813093L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鲁伟铭

注册资本： 13,272.4224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728号9楼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76,392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2、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1813093L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李毅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私募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41,90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3、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MA1FP9JK8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杨东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H678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3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4、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庄园芳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5、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101M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泳

注册资本： 40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中国人寿中心14至18层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6、贺伟

姓名： 贺伟

居民身份证号： 430903************

住所： 深圳市************

贺伟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7、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0951519W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志红

注册资本： 1,050,242.483852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层222-225室、11层、12层、

15层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

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投资、管理和处置；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发行金融

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

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

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的其他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8、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D7TEBR4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唐泳

注册资本： 6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A座

506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19、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4703034848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国兴

注册资本： 40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1号1幢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内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20、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42950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董妍

注册资本： 28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1号楼建威大厦15层16、17、18号

经营范围：

欠发达地区的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林业、清洁能源、节能

环保、现代物流、高新科技、文化创意、健康医疗、资源的投资；投资咨询和投资

管理。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10,610,079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

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发行对象

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相关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发行人总股本为2,681,901,273.00股，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1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00,179,161 85.77 无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245,812 0.38 无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9,091,400 0.34 无

4

江苏聚合创意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6,600,000 0.25 无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876,561 0.22 无

6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85,185 0.19 无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084,600 0.19 无

8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37,262 0.14 无

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一五零三组合

其他 3,231,025 0.12 无

10 刘军 境内自然人 3,196,827 0.12 无

合计 2,352,427,833 87.71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5年12月26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00,179,161 74.69% 无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2,062,334 2.99% 92,062,334

3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共青城定增拾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9,787,798 1.29% 39,787,798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7,137,931 1.21% 37,137,931

5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249,336 0.92% 28,249,336

6

华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泉州

交发福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2,281,167 0.72% 22,281,167

7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7,241,379 0.56% 17,241,379

8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持力定增精选28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915,119 0.52% 15,915,119

9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606,110 0.47% 14,606,110

1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262,599 0.43% 13,262,599

合计 2,580,722,934 83.80% 280,543,773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0,179,161股，占公司发行

前总股本的85.77%；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比例变

动情况

持有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中国蓝星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

2,303,916,423 85.91 2,303,916,423 74.81

减少11.10个

百分点

中国蓝星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300,179,161 85.77 2,300,179,161 74.69

减少11.08个

百分点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

3,737,262 0.14 3,737,262 0.12

减少0.02

个百分点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397,877,984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2,681,901,273 100.00% 2,681,901,273 87.08%

限售流通股 - - 397,877,984 12.92%

总股本 2,681,901,273 100.00% 3,079,779,257 100.00%

本次发行后，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

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

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战略，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

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联系紧密，是公司战略的有效实施。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潘杰克、黄艺彬

项目协办人：韩铮

项目组成员：封硕、孔培宇、张敬迎、郑浦屹东

联系电话：010-60837212

传真：010-60836029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法定代表人：钱菁

联系电话：021-20336000传真：021-20336041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王宁远、陈复安、宋方成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四）审计机构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负责人：邹俊

签字会计师：张欢、林莹、王姗

电话：010-85085000

传真：010-85185111

（五）验资机构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负责人：邹俊

签字会计师：张欢、林莹、王姗

电话：010-85085000

传真：010-85185111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

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

2025-104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会议”

或“本次股东会” ） 于2025年12月30日15:00时在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12-12片区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0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8,358,39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的24.06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2,207,83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18.75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0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6,150,56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5.317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0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81,4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的0.219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0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81,4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0.2199%。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议案1.00《关于继续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18,158,1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9%；反对13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弃权63,9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81,25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1.4878%； 反对

13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2.6034%；弃权63,900股

2、审议并通过议案2.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星嘉国际有限公司、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

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43,721,880股、13,341,540股、25,069,115股。

同意35,972,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05%；反对18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6%；弃权65,9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28,05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6.5685%； 反对

18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3378%；弃权65,900股。

3、审议并通过议案3.00《关于子公司之间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星嘉国际有限公司、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江苏瑞泰新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43,721,880股、13,341,540股、

35,136,010股、25,069,115股。

同意819,5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984%；反对2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3511%；弃权70,3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11,15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5.0058%； 反对

20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8.4937%；弃权70,300股。

三、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

未审议表决会议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意见。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

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

2025-081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可转债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根据可转债最终转

股情况，公司需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外，为契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要求，结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

的实际情况， 公司对 《公司章程》 中涉及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和《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取得了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新《营

业执照》记载的注册资本为570,084,039元，《营业执照》记载的其他主要登记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

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

2025-082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以专人送达、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5年12月30日上午9:00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婷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

非独立董事郭超男女士、 独立董事郭晓红女士、 独立董事沐昌茵女士、 独立董事郑云坚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

决）。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考核结果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专项审计报告》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制度》，董事会同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综合评定结果，以此

计算2024年度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核定金额。 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扣除已预发额后的剩余部分于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予以兑现。

关联董事卓贤文先生、郑路荣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7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董事会同意对现行《内部审计制度》进行修订。 本次修

订后的《内部审计制度》（2025年修订本）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生效施行。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构建科学有效的薪酬管理机制，董事会同意修订《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本次修订后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25年修订本）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议案后生效施行。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

2025-099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2,314.80万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50%。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 数 由 4,651,885,415 股 减 少 至 4,628,737,415 股 ， 总 股 本 由 4,651,885,415 股 减 少 至

4,628,737,415股。

2、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

2025年12月29日办理完成。

一、股份回购情况和实施情况

2022年7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后续将全

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4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 购 股 份 方 案 之 日 起 6 个 月 内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2 年 7 月 7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和《回

购报告书》。

2022年7月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696.06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496%，最高成交价为6.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4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4,488.27万元（不含交

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

回购期间，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每

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日、2022年

9月2日、2022年10月10日、2022年11月1日、2022年12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

的公告》。

截至2023年1月4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314.8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0%，最高成交价6.72元/股，最低成交价6.22元/股，使用回购资金14,999.83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股份已完成。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完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变更情况

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为增强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提

高长期投资价值， 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

案》，同意将公司根据2022年7月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2,314.80万股股份用

途，由原计划“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暨对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314.80万股股份进行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三、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2,314.80万

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四、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 2,314.80万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由 4,651,885,415 股 减 少 至

4,628,737,415股，总股本由4,651,885,415股减少至4,628,737,415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注销前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21,879,963 11.22% 0 521,879,963 11.27%

其中：高管锁定股 521,879,963 11.22% 0 521,879,963 11.2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30,005,452 88.78% 23,148,000 4,106,857,452 88.73%

其中： 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62,008,530 1.33% 23,148,000 38,860,530 0.84%

总股本 4,651,885,415 100% 23,148,000 4,628,737,415 100%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

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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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9号公司一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3,155,8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30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独立董事赵蓓女士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陈锋、黄循铀、陈炜、温桂香，独立董事叶盛基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郑琳、黄学敏、王学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754,845 98.6565 3,362,238 1.3281 38,800 0.015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778,145 98.6657 3,338,738 1.3188 39,000 0.015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778,145 98.6657 3,333,738 1.3168 44,000 0.017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781,045 98.6668 3,335,838 1.3177 39,000 0.015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担保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776,845 98.6652 3,338,738 1.3188 40,300 0.0160

6、议案名称：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44,737 99.1640 144,300 0.6580 39,000 0.178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79,183 99.9302 136,400 0.0538 40,300 0.01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8,526,99

9

84.4900 3,362,238 15.3330 38,800 0.1770

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8,550,29

9

84.5962 3,338,738 15.2258 39,000 0.1780

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8,550,29

9

84.5962 3,333,738 15.2030 44,000 0.2008

2.03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议案

18,553,19

9

84.6094 3,335,838 15.2126 39,000 0.1780

2.04

关于修订 《担保业务管理制

度》的议案

18,548,99

9

84.5903 3,338,738 15.2258 40,300 0.1839

3

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21,744,73

7

99.1640 144,300 0.6580 39,000 0.1780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1,751,33

7

99.1941 136,400 0.6220 40,300 0.18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31,227,846�股，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振鹏、李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网络投

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